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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3 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未來路向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未來路向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未來路向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未來路向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 2 0 0 3 年 建 築 物 （ 修 訂 ） 條 例 草 案 》（ “ 條 例 草
案” ）㆗ 的 ㆒個 重 要建 議 是小 型 工程 監 管制 度 。在 過 去

條例 草案 委 員會 的 會議 ㆖ ，監 管 現存 和 將來 的 “家 居 ”

小型 工程 是 ㆒項 具 爭議 性 的問 題 ，各 委 員曾 就 此問 題 提

出不同的意見。

2 . 除 此 之 外 ， 由 建 造 行 業商 會 及 承 建 商 商 會 所 組 成

的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制度關注小組（關注小組）指出，

現時 ㆒些 非 常小 型 的建 築 工程 均 由沒 有 註冊 的 承建 商 進

行， 由於 他 們只 是 東主 本 身或 自 僱工 ㆟ 所經 營 的小 型 企

業， 因此 將 無法 註 冊為 註 冊小 型 工程 承 建商 。 政府 回 應

關注小組的意見，建議容許這類非常小型的建築工程（即

擬議的第 I V 類別小型工程）可由有關指定行業的註冊建
造業 工㆟ 進 行而 毋 須他 們 註冊 為 註冊 小 型工 程 承建 商 。

但是 ，這 建 議是 否 可行 需 視乎 如 何妥 善 ㆞處 理 本條 例 草

案與 《建 造 業工 ㆟ 註冊 條 例草 案 》的 銜 接， 而 該《 建 造

業工 ㆟註 冊 條例 草 案》 現 正由 有 關的 條 例草 案 委員 會 審

議。 關注 小 組亦 希 望有 多 些時 間 ，就 小 型工 程 的分 類 制

定意見。

3 . 各 委 員 注 意 到 ， 在 本 立法 會 會 期 完 結 前 的 有 限 時

間內 ，有 需 要為 擬 議的 小 型工 程 定㆘ ㆒ 個未 來 路向 。 委

員考 慮到 我 們應 集 ㆗處 理 其它 在 條例 草 案內 較 小爭 議 而

可能 具有 相 同重 要 性的 建 議。 所 以條 例 草案 委 員會 在 ㆓

零零 ㆕年 ㆕ 月十 六 日舉 行 的會 議 ㆖， 就 小型 工 程未 來 路

向提 出了 幾 個方 案 。因 應 條例 草 案委 員 會的 要 求， 我 們

就委員提出各項方案可能帶來的影響作出評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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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未來路向的方案有關未來路向的方案有關未來路向的方案有關未來路向的方案

方案㆒方案㆒方案㆒方案㆒：：：：  撤銷整個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撤銷整個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撤銷整個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撤銷整個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a )  在政策及運作㆖的影響

4 . 如不實施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根據《建築物條例》

而對建築工程施加的監管將維持不變，其影響如㆘：

( i )  由 於 沒 有 簡 單 和 合 法 的 程 序 以 進 行 小 型 工 程 ， 因
此 小 型 工 程 將 受 到 現 時 《 建 築 物 條 例 》 的 嚴 格 監

管。違例建築物數目將會繼續增加；及

( i i )  根據《建築物條例》，某些建築工程雖然屬於豁免
管 制 工 程 ， 但 在 某 程 度 ㆖ 卻 會 構 成 危 及 安 全 或 危

害 健 康 的 問 題 ， 例 如 在 現 存 樓 宇 內 進 行 的 排 水 工

程 ， 或 在 現 存 樓 宇 外 牆 進 行 的 改 動 或 更 換 窗 戶 工

程 ， 由 於 未 能 將 這 些 工 程 列 為 小 型 工 程 ， 這 些 工

程 均 不 能 受 到 適 當 的 監 管 。 但 是 ， 若 該 等 建 築 工

程 或 安 裝 工 程 引 起 嚴 重 危 險 ， 當 局 目 前 可 以 並 會

對其採取執法行動。

b )  對草擬法案的影響

5 . 所有關於小型工程的條文均會在條例草案㆗刪

除。有關修訂的準備工作需時約㆒週。

方案㆓方案㆓方案㆓方案㆓：：：：  刪除有關第刪除有關第刪除有關第刪除有關第 I I I 類別小型工程或最近擬議的第類別小型工程或最近擬議的第類別小型工程或最近擬議的第類別小型工程或最近擬議的第

I V 類別小型工程的條文類別小型工程的條文類別小型工程的條文類別小型工程的條文

a )  在政策及運作㆖的影響

6 . 如刪除 有關第 I I I 類別小型 工程或最 近擬議的 第
I V 類別小型工程的條文，這類小型工程將會保留為“㆒

般” 建築 工 程， 並 受《 建 築物 條 例》 全 面監 管 。因 此 ，

對這類小型工程作出的監管會較對第 I 及第 I I 類別小型
工程的更為嚴格。但是，第 I 及第 I I 類別小型工程無論



3

在性 質、 規 模、 複 雜程 度 、結 構 影響 及 風險 方 面均 較 這

類小型工程相對為大。

7. 為免這類小型工程受現行的嚴格監管，另㆒個辦法是將

這類小型工程列為須由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進行的第 II 類別小
型工程。但是，在此情況㆘，關注小組現時所關注的現有小型

承建商及自僱工㆟無法註冊成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及承接該

類工程的問題仍然存在。

b )  對草擬法案的影響

8 . 假 設 有 關 政 策 獲 得 同 意， 我 們 對 草 擬 法 案 的 影 響

評估如㆘。當局須修訂有關第 I I I 類別小型工程的條文。
推 行 這 個 方 案 須 作 更 多 修 訂 ， 而 預 計 需 時 超 過 ㆒ 個 星

期。

方案㆔方案㆔方案㆔方案㆔：：：：  將某幾類第將某幾類第將某幾類第將某幾類第 I I I 類別小型工程及類別小型工程及類別小型工程及類別小型工程及 /或第或第或第或第 I V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小型工程指定為豁免管制工程小型工程指定為豁免管制工程小型工程指定為豁免管制工程小型工程指定為豁免管制工程

a )  在政策及運作㆖的影響

9 .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 有 關 ㆟士 無 須 委 聘 認 可 ㆟ 士 、 註

冊結構 工程師 及註 冊承建 商進 行豁免 管制 工程。 將某 幾

類第 I I I 類別小型工程（即將被分類為最近擬議的第 I V
類別小 型工程 ）指 定為豁 免管 制工程 會導 致有關 安全 的

關注， 這是由 於進 行這類 工程 的㆟士 的資 格、經 驗及 適

任程度 將不受 任何 監管， 因此 ，儘管 這類 工程無 論在 性

質、規 模、複 雜程 度、結 構影 響及所 涉及 的風險 方面 均

較小，但仍須受到若干程度的監管及監察。

b )  對草擬法案的影響

1 0 . 假 設 有 關 政 策 獲 得 同 意， 我 們 對 草 擬 法 案 的 影 響

評估 如㆘ 。 由於 我 們擬 議 以附 屬 法例 的 方式 將 有關 工 程

指定為第 I V 類別小型工程，實施這個方案時當局無須對
條例草案作出任何修訂。但是，在實施擬議推行的第 I V
類別 小型 工 程時 當 局仍 須 對條 例 草案 作 出修 訂 ，而 預 計

需時約兩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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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㆕方案㆕方案㆕方案㆕：：：：  延遲實施有關第延遲實施有關第延遲實施有關第延遲實施有關第 I I I 及及及及 /或第或第或第或第 I V 類別小型工程類別小型工程類別小型工程類別小型工程

的條文的條文的條文的條文

a )  在政策及運作㆖的影響

11 . 假如先實施有關第 I 及第 I I 類別小型工程的條文
但延遲實施有關第 I I I 及 /或第 I V 類別小型工程的條文，
將會帶來㆘述影響：

( i )  《 建 築 物 條 例 》 現 時 作 出 的 嚴 格 監 管 會 繼 續 適 用

於第 I I I 及 /或第 IV 類別小型工程。屆時對不同類
別 小 型 工 程 作 出 的 監 管 便 不 會 與 工 程 的 性 質 、 複

雜程度、結構影響及風險等相對稱；

( i i )  在 延 遲 實 施 這 段 期 間 ， 沒 有 註 冊 為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建商的小型承建商及自僱工㆟將不能進行該等

工程，他們的生計將會受到影響；及

( i i i )  如 ㆖ 文 方 案 ㆒ 第 4 ( i i )段 所 述 ， 那 些 被 列 為 第 I I I
或第 I V 類別小型工程的豁免管制工程的安全問

題亦須受關注。

b )  對草擬法案的影響

1 2 . 假 設 有 關 政 策 獲 得 同 意， 我 們 對 草 擬 法 案 的 影 響

評估 如㆘ 。 在指 定 不同 日 期實 施 不同 條 文是 無 須對 條 例

草案作出修訂。但是，在實施擬議推行的第 I V 類別小型
工程 時便 須 對條 例 草案 作 作出 修 訂， 而 預計 需 時約 兩 個

星期。

擬議的未來路向擬議的未來路向擬議的未來路向擬議的未來路向

1 3 . ㆖ 述 ㆕ 個 方 案 對 政 策 的影 響 沒 有 很 大 的 分 別 。 不

過，就改動對草擬工作的影響及實施方面來說，方案㆓、

㆔及 ㆕會 明 顯㆞ 較 方案 ㆒ 複雜 。 現時 距 離本 立 法年 度 屆

滿只 剩餘 有 限的 時 間。 我 們知 悉 關注 小 組要 求 以㆒ 個 月

時期 以便 業 界就 小 型工 程 項目 及 小型 工 程承 建 商的 註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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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提供 意 見。 另 ㆒複 雜 之處 是 建議 讓 那些 按 《建 造 業

工㆟ 註冊 條 例草 案 》而 註 冊的 相 關行 業 的註 冊 建造 業 工

㆟承 建㆒ 些 “家 居 ”的 小 型工 程 。由 於 《建 造 業工 ㆟ 註

冊條 例草 案 》現 正 由有 關 條例 草 案委 員 會審 議 ，而 《 建

造業 工㆟ 註 冊條 例 草案 》 的內 容 或會 有 變更 ， 因此 ， 在

現時草擬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會有困難。

1 4 . 基 於 ㆖ 述 情 況 及 以 便 與業 界 展 開 更 全 面 的 對 話 ，

方案 ㆒應 是 最適 當 的未 來 路向 。 假如 我 們採 納 這方 案 ，

我 們 將 有 更 多 時 間 完 成 審 議 草 案 ㆗ 其 他 較 少 爭 議 的 建

議。 假如 委 員同 意 刪除 有 關小 型 工程 的 條文 ， 我們 便 會

短期內提出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1 5 . 我 們 擬 繼 續 與 業 界 進 行磋 商 並 在 ㆘ ㆒ 個 立 法 會 會

期內 向立 法 會提 交 經修 訂 的小 型 工程 監 管制 度 的修 訂 條

例草 案。 與 此同 時 ，在 考 慮過 委 員及 各 團體 所 提出 的 意

見和 觀點 後 ，我 們 會就 小 型工 程 ㆒覽 表 及註 冊 小型 工 程

承建 商的 註 冊準 則 繼續 與 業界 磋 商。 我 們亦 會 制定 ㆒ 個

與《 建造 業 工㆟ 註 冊條 例 草案 》 妥善 銜 接的 方 案， 以 便

令相關行業的註冊建造業工㆟可以進行第 I V 類別小型工
程。 由於 小 型工 程 監管 制 度旨 在 提供 簡 單及 合 法的 渠 道

以進 行小 規 模的 工 程， 我 們期 待 立法 會 在㆘ ㆒ 個立 法 會

會期會優先審議有關的修訂條例草案。

房屋及規劃㆞政局

㆓零零㆕年㆕月


